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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审服管发〔2022〕377号

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批准《冯记沟乡
马儿庄绿色无公害滩羊肉集散中心建设

项目—分割车间初步设计》的批复

冯记沟乡人民政府：

报来项目编码为“2208-640323-89-05-998809”的《关于申

请批准<冯记沟乡马儿庄绿色无公害滩羊肉集散中心建设项目-

分割车间>的请示》（冯政发〔2022〕159 号）已收悉。经审查，

方案符合要求，现就有关事项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：冯记沟乡马儿庄绿色无公害滩羊肉集散中

心建设项目-分割车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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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建设单位：冯记沟乡人民政府

三、建设性质：扩建

四、建设地点：冯记沟乡马儿庄村

五、建设年限：2022 年 8 月-2022 年 12 月

六、建设内容及规模：总建筑面积 323 ㎡，建筑基底面积

323 ㎡，建筑高度为 5.65m（室外地坪至檐口标高），建筑层数为

地上一层，结构形式为门式钢架结构，抗震设防烈度为 8 度，抗

震设防类别为标准设防类，建筑设计使用年限为 50 年，屋面防

水等级为Ⅱ级，建筑类别为小型工业建筑，耐火等级为二级，火

灾危险性等级为丙二类。

七、概算投资及资金来源

项目核定总投资 254.88 万元，资金来源为 2022 年中央专项

彩票公益金支持盐池县乡村振兴示范区项目资金 150 万元，争取

中央自治区乡村振兴衔接资金 90 万元，剩余由县财政配套资金。

请见文后，按照工程基本建设程序，尽快办理相关建设手续，

按照工程项目四制管理，抓紧组织实施。项目建设不得突破概算，

不得随意扩大建设规模及标准，不得随意变更建设内容。项目资

金未全部落实不得开工建设，资金到位后方可开工建设。项目竣

工后及时组织项目竣工验收，未经验收的项目不得投入使用。

附件：冯记沟乡马儿庄绿色无公害滩羊肉集散中心建设项目

-分割车间投资概算核定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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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

2022年 8月 2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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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纪委监委、发改局、财政局、审计局、统计局

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 2022年 8月 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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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记沟乡马儿庄绿色无公害滩羊肉集散中心建设项目-分割车间
投资概算核定表

序

号
项目名称

概算价值（万元） 技术经济指标（元）

占投资额（%）

建筑工程 安装工程 设备费用 合计 单位 数量
单位

价值

一 工程费用 144.36 30.32 56.57 231.25 91

1 钢结构工程 87.30 87.30 ㎡ 323 2702.76

2 洁净装饰工程 57.07 57.07 ㎡ 323 1766.74

3 给排水工程 5.16 5.16 ㎡ 323 159.70

4 电气设备安装工程 4.28 4.28 ㎡ 323 132.38

5 通风空调工程 20.89 20.89 ㎡ 323 646.64

6 设备安装工程 56.57 56.57 套 1 56.57

二 其他费用 16.68 16.68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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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勘察测绘费 1.16 1.16

2 设计费 4.63 4.63

3 预结算编审费 2.31 2.31

4 招标代理费 2.31 2.31

5 监理费 4.63 4.63

6 项目财务决算费 0.49 0.49

7 试验检测费 1.16 1.16

三 预备费 3% 6.95 6.95 3

总计 144.36 30.32 80.20 254.88 100


